关于2014年度(第四届)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位研究生：

为了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引导研究生选择创新性强及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造就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形成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学术水平高的原创性成果，2014年度(第四届)“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
项目申请，要求以团队（成员为2-5人）形式申报，设项目负责人1人。
一、申报项目必须具备条件

1.申报者必须为中国民航大学全日制在校的硕士研究生;

2.申报者品学兼优，具有创新精神；

3.研究课题及项目新颖，具有创新性；

4.申报者至少具有一年在校的研究时间和研究条件； 

5.有一位硕士研究生导师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开展研究；

6.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项目数至多2项。

二、申报项目范围
1.申报项目范围包括：我校涉及的所有研究生学科、专业；
2.实用性较强的发明、软件设计及制作等；

3.毕业设计（论文）、学位论文、已经被其他机构资助的课题或在各类竞赛上获奖的项目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4.项目不接受教师和其他机构组织及人员的申报；

5.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同期内只能申报一项资助；

7.每名研究生在同期参加的项目不得超过2项。
三、项目申报时间
1.符合申报条件的研究生填写《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经指导教师审查并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部审批；

2.申报者须将申请书纸质（一式1份，A4纸打印）及电子文本在3月28日前报研究生部学位与培养办公室，过期一律不予受理；
3.研究生部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确定资助名单和资助强度，公示公布获得基金资助者名单。

四、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 

1.立项后，项目负责人须签定《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协议书》和《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承诺书》，按照学校科技经费有关管理规定划拨项目经费；
2.项目实行限额资助，经费的使用按照学校科技经费有关管理规定执行；

3.由于承担项目人员不认真、不努力或其它不可原谅的原因导致项目失败的，全额追回项目经费；

4.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主动终止项目的，根据具体情况收回全部或部分项目经费。

五、项目的监管

1.项目的指导教师负责对受资助项目进行监管；

2.项目指导教师经常与研究生部沟通情况，协调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3.如发生特殊情况，项目指导教师对受资助项目可向研究生部提出终止项目的要求。

六、项目研究期限与结题要求

1. 项目研究期限为一年，毕业班学生应保证在毕业论文答辩前完成项目并结题。
2.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项目负责人要认真撰写研究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提交科研成果或有关论文后，方可申请验收，并由研究生部组织专家组验收合格后结题。

七、其他有关事项
1.对项目经费用于毕业设计（论文）、学位论文、已经被其他机构资助的课题或在各类竞赛上获奖的项目，一经查实，将追回全部项目经费。

2.受资助项目如有对他人科研成果（论文、作品等）关键内容剽窃、抄袭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将追回全部项目经费。

附件一：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

                            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部

2014年3月14日

